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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09� � � � � � � � �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转债代码：113662� � � � � � � � �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豪能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6号）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5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50号文同意，公

司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23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能

转债” ，债券代码“113662”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豪能转债”存续期6年，自2022年11月25日至2028年11月24

日；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40%、第三年0.80%、第四年1.50%、第五年2.00%、第六

年2.50%；转股期限自2023年6月1日至2028年11月2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2.78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

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年4月24日起算，截至2023年5月10日收盘，

公司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初始转股价格12.78元/股的80%，预计将可能触发“豪

能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若未来20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仍低于

初始转股价格的80%，将触发“豪能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规定，

“在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 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

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依据上述规则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豪能转债” 的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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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

5月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与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

本128,604,9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192,907,485.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64,302,49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92,907,485

股。 本年度不送红股。 在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总额将按分配比例（即：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不

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604,99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3.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1.50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权益分派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8,604,990股， 权益分派实施后总股本增至192,

907,485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3年5月1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1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8 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

2 02*****910 张学武

3 02*****826 张学文

4 02*****745 张学文

5 03*****310 张学武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9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1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3年5月1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增加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3,328,714 10.36% 6,664,357 19,993,071 10.36%

高管锁定股 11,847,023 9.21% 5,923,511.5 17,770,535 9.2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81,691 1.15% 740,845.5 2,222,537 1.1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5,276,276 89.64% 57,638,138 172,914,414 89.64%

三、总股本 128,604,990 100.00% 64,302,495 192,907,485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92,907,485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1.5629元。

2、公司于 2023年5月6日披露的《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

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

票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前述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和价格将进行调整。

九、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派息总金额/本次变动前总股本，即：192,907,485元÷128,604,

990股=1.5000000元/股；

股本变动比例=本次增加的股份数量/本次变动前总股本， 即：64,302,495股÷128,

604,990股=0.5000000；

除权除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1.5000000元/股）/（1+0.5000000）。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A座32楼，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吴瑜

咨询电话：0731-85592847

咨询传真：0731-85592847

十一、备查文件

1、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958�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3-01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南路119号1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79,507,9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591,005,8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8,502,1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30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26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金文忠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如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的见证律师以及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650,906 99.9901 247,284 0.0069 107,648 0.0030

H股 87,904,559 99.3248 0 0.0000 597,600 0.6752

普通股合计： 3,678,555,465 99.9741 247,284 0.0067 705,248 0.0192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650,906 99.9901 247,284 0.0069 107,648 0.0030

H股 87,904,559 99.3248 0 0.0000 597,600 0.6752

普通股合计： 3,678,555,465 99.9741 247,284 0.0067 705,248 0.0192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650,906 99.9901 247,284 0.0069 107,648 0.0030

H股 87,904,559 99.3248 0 0.0000 597,600 0.6752

普通股合计： 3,678,555,465 99.9741 247,284 0.0067 705,248 0.0192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650,906 99.9901 247,056 0.0069 107,876 0.0030

H股 87,904,559 99.3248 0 0.0000 597,600 0.6752

普通股合计： 3,678,555,465 99.9741 247,056 0.0067 705,476 0.0192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749,714 99.9929 247,056 0.0069 9,068 0.0002

H股 88,502,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79,251,873 99.9930 247,056 0.0067 9,068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自营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754,714 99.9930 247,056 0.0069 4,068 0.0001

H股 88,502,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79,256,873 99.9932 247,056 0.0067 4,068 0.0001

7、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650,906 99.9901 247,284 0.0069 107,648 0.0030

H股 87,904,559 99.3248 0 0.0000 597,600 0.6752

普通股合计： 3,678,555,465 99.9741 247,284 0.0067 705,248 0.0192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8,326,014 99.9811 247,284 0.0186 3,840 0.0003

H股 88,502,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6,828,173 99.9823 247,284 0.0175 3,840 0.0002

8.02�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754,714 99.9930 247,284 0.0069 3,840 0.0001

H股 88,502,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79,256,873 99.9932 247,284 0.0067 3,84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0,620,566 99.7108 4,867,984 0.1356 5,517,288 0.1536

H股 86,017,097 97.1921 1,331,126 1.5041 1,153,936 1.3038

普通股合计： 3,666,637,663 99.6502 6,199,110 0.1685 6,671,224 0.1813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3,926,157 99.2459 27,075,841 0.7540 3,840 0.0001

H股 83,313,759 94.1375 5,188,400 5.862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47,239,916 99.1230 32,264,241 0.8769 3,840 0.0001

11、议案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0,754,714 99.9930 247,056 0.0069 4,068 0.0001

H股 88,502,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79,256,873 99.9932 247,056 0.0067 4,068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6,735,339 99.8811 4,266,659 0.1188 3,840 0.0001

H股 87,278,233 98.6171 1,223,925 1.3829 1 0.0000

普通股合计： 3,674,013,572 99.8507 5,490,584 0.1492 3,841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328,321,014 99.9807 247,056 0.0186 9,068 0.0007

7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1,328,222,206 99.9733 247,284 0.0186 107,648 0.0081

8.01

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328,326,014 99.9811 247,284 0.0186 3,840 0.0003

8.02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1,328,326,014 99.9811 247,284 0.0186 3,840 0.0003

9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

保的议案》

1,318,191,866 99.2183 4,867,984 0.3664 5,517,288 0.4153

10

《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301,497,457 97.9618 27,075,841 2.0380 3,840 0.0002

1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2023-2025）》

1,328,326,014 99.9811 247,056 0.0186 4,068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01由关联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雅娜律师、曹江玮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

2023-06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扣划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建艺集团” ）于2022年10

月13日披露的《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之“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中披露了截至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召开日（2022年10月12日）的各募集资金账户的冻结、扣划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2月3日、2023年3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扣划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4、2023-023），2023年3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被扣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2023年4月8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

结、扣划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现更新进展如下：

一、募集资金冻结的进展情况

自前次《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扣划事项的进展公告》至2023年5月9日，公

司募集资金冻结金额累计减少28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人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3年5

月9日储存余

额

截至2023年5

月9日已冻结

金额

截至2023年4月6

日已冻结金额

1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景田

支行

9550880008621401381 10.26 10.00 10.00

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熙龙湾支行

39180188000087094 - - -

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永支行

79280078801000001670 421.62 404.90 404.90

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布吉

支行

443066412013003815009 212.74 211.85 497.85

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后海公馆支行

44250100018600000804 - - -

合计 644.62 626.75 912.75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熙龙湾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公馆支行2个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已完成补流并销户。

与2023年4月6日相较，截至2023年5月9日公司解除冻结1笔，金额合计为286万元；无

新增冻结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正通过执行协商调解、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等方式逐步解除募集资金冻结。

截至2023年5月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单笔冻结金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案件诉讼及

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冻结银行

冻结

账号

实际冻结金

额

冻结查封

方

原告

冻结查封原

因

目前进展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永支行

7928007

8801000

001670

204.40

上海市崇

明区人民

法院

上海闻斌实

业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二审判决已生效

2 169.50

上海市崇

明区人民

法院

上海闻斌实

业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二审判决已生效

合计 373.90 -

截至2023年5月9日，公司剩余冻结募集资金金额为626.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0.07%，其中2笔100万元及以上冻结的合计金额为373.90万元，剩余100万元以

下冻结的合计金额为252.85万元。 该募集资金账户非公司日常经营用主要账户，因此上述

募集资金冻结情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继续执行协商调解、向法院

申请解除冻结、账户置换方式逐步解除募集资金冻结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募集资金扣划的进展情况

自前次《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扣划事项的进展公告》至2023年5月9日，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未发生被扣划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扣划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募集资金账户非公司日常经营用主要账户，募集资金被冻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未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四、风险提示

1、鉴于上述募集资金账户非公司日常经营用主要账户，募集资金被冻结未影响公司

的日常经营，因此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的关于其他风险警示的相

关规定；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加强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管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公司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25� �证券简称：卓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1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因执行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天津松江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松江股份”或“卓朗科技” ）的重整计划导致。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

2021年4月20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并于2021年4月21日指定松江股份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4月22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

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1年11月12日，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表决通过了《天津

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情况的公告》。

2021年11月15日，法院作出（2021）津02破50号之七《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

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根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2021）津02破50号之七《民事裁定书》，本

次重整以松江股份总股本935,492,615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转增26.46628854股的比例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2,475,901,748股。转增完成后，松江股份的总股本由

935,492,615股增至3,411,394,363股。

上述2,475,901,748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

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1,400,000,000股由重整战略投资者有条件受让；1,075,901,748

股用于向松江股份债权人抵偿债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公司” ）于2021年12月21日将转增的2,475,901,748股股票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

立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管理人已将上述2,475,901,748股转增股票中的1,745,771,757股股票

从管理人证券账户分别划转至部分重整战略投资者及债权人的证券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2年1月1日、2月24日、5月14日、11月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近日， 管理人将前述剩余转增股票中的12,086,151股股票从管理人证券账户划转至

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指定的证券账户；另因部分债权人对应的部分债权

已由主债务人清偿完毕，按照松江股份重整计划的相关安排，针对上述债权预留的8,656,

159股松江股份转增股票可以相应释放，并归还至债务人（公司），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

金。 综上，管理人基于上述情况向法院进行了相关申请，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上述转增股票中的20,742,310股股票从管理人证券账户划转至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及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中。

本次权益变动前，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持有公司730,

129,991股， 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21.40%。 本次管理人证券账户变动股数为20,742,310

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0.61%。 本次权益变动后，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公司709,387,681

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20.79%。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案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25� �证券简称：卓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5月16日（星期二）至05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troil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4

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5月23日下午15:00-16:00召开2022年

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5月23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坤宇先生，董事、副总经

理、代行财务总监戴颖女士，独立董事覃家琦先生及职工董事杨皓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05月23日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5月16日（星期二）至05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troila.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菲、赵清新

联系电话：022-58301588

公司邮箱：ir@troil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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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2023年5月10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

4月29日通过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施慧勇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

司总经理工作制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

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为符合解锁条

件的4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解锁数量共计10,500股，解锁上市日为2023年5月17

日。

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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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5月10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29日

通过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景祥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

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的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为4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10,5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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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10,50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5月17日

2023年5月10日，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等议案，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首次授予的相关程序

（1）2021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3）2021年6月16日至2021年6月2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

职务通过内部张榜方式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1年7月2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7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1）鉴于1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激励数量进行调整；2） 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1年7月2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64名激励对象授予60.76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0.81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年7月21日，首次授予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并于2021年7月23日披露了《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2、预留授予的相关程序

（1）2021年12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以2021年12月30日为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向5名激励对象授予3.3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50.81元/

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38万股，本

次预留授予外剩余部分的1.338万股不再进行授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2年1月26日，预留授予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并于2022年1月28日披露了《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3、回购注销的相关程序

（1）2021年12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中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作为激励

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符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激励

对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50.81元/股的

价格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500股，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年2月24日，回购注销13,500股限制性股票的手续办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4、价格调整的相关程序

因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7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价格由50.81元/股调整

为49.43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解锁的相关程序

（1）2022年7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

案》等议案，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为符合解锁条件的63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次解锁，解锁数量共计237,648股，本

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7月22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2023年5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

议案》 等议案， 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为符合解锁条件的4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次解锁，解锁数量共计10,500股，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5月17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元

/股）

授予股票数量（股） 授予人数（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股）

首次授予 2021.07.21 50.81 607,620注1 64注1 46,380

预留授予 2022.01.26 50.81 33,000注2 5注2 0注3

注1：因1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已回购注销其股票13,500股，注销后，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尚余594,120股，激励对象人数尚余63人。

注2：因1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将择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12,000股限制性股票。

注3：经2021年12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预留授予外剩余部分的13,380股不再进行授予。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授予批

次

授予数量 解锁批次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股）

剩余未解锁

股票数量

（股）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

（股）及原因

因分红送转导

致解锁股票数

量变化

首次授

予

607,620 第一期 2022.07.22 237,648 356,472

13,500/解锁前离

职，已注销

不适用

预留授

予

33,000

第一期（本

次）

2023.05.17 10,500 10,500

12,000/解锁前离

职，待注销

不适用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为第一

个限售期。 在满足相关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下，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50%。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登记日为2022年1月26日，第一个限售期已经届

满。

（二）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各

项解锁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的情况说

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

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

生前述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

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2023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

度考核一次，考核目标为对应考核年度的营业收入值。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及解除

限售比例的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对应

考核

年度

业绩考

核对象

（X）

业绩考核目标

（单位：万元）

公司

层面

解锁

比例

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

售期

2022

2022年

营业收

入

X≥121,489.61

100

%

121,489.61＞

X≥109,340.65

75%

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

售期

2023

2022-2

023年

累计营

业收入

X≥279,426.10

100

%

279,426.10＞

X≥251,483.49

75%

公司业绩考核

结果：

公 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46,185.62 万

元，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公司层

面可解锁比例

为100%。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对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

交的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结果进行了复核，并依照复核后的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其解除限售比例。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原则上绩效考评结果（S）划分为A（卓越）、B（优秀）、C

（良好）、D（及格）、E（不及格）五个档次，具体如下：

考评等级（S） A B C D E

考评结果 卓越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

格

解除限售系数

（N）

10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系数（N）。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来解除

限售。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而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

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解锁的4名

激励对象绩效

考核结果均已

达标，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系数

为100%。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为5人， 其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因此，本次实际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人，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21,000股，本次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12,

627,120股的0.01%。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

1 姜喜喜 时任财务总监注1 12,000 0注2 0注2

2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

人）

21,000 10,500 50%

预留授予合计（5人） 33,000 10,500 31.82%

注1：2022年4月15日，姜喜喜女士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其辞去财务总监后，继续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注2：姜喜喜女士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予解锁，公司

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年5月17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0,500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84,389,472 -10,500 84,378,97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237,648 10,500 28,248,148

总计 112,627,120 0 112,627,12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事项出具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其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

解锁已获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已于2023年1月26日届满，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尚待公司

统一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和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事项出具了《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其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相关事项已取得了

必要的审批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